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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2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奉贤区沪杭公路1487号公司5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8

197,085,320

75.01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裕陆先生担任本次股东大会主持人。本次会

议采用现场的方式召开，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田怡女士出席会议；财务总监孙子刚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8,320

比例（%）

98.9664

反对

票数

2,037,000

比例（%）

1.03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本次发行的证券类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8,320

比例（%）

98.9664

反对

票数

2,037,000

比例（%）

1.03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2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8,220

比例（%）

98.9663

反对

票数

2,037,100

比例（%）

1.033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3议案名称：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8,320

比例（%）

98.9664

反对

票数

2,037,000

比例（%）

1.03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4议案名称：募集资金存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8,320

比例（%）

98.9664

反对

票数

2,037,000

比例（%）

1.03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5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8,320

比例（%）

98.9664

反对

票数

2,037,000

比例（%）

1.03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6议案名称：债券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8,320

比例（%）

98.9664

反对

票数

2,037,000

比例（%）

1.03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7议案名称：票面利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8,320

比例（%）

98.9664

反对

票数

2,037,000

比例（%）

1.03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8议案名称：转股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8,320

比例（%）

98.9664

反对

票数

2,037,000

比例（%）

1.03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9议案名称：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8,320

比例（%）

98.9664

反对

票数

2,037,000

比例（%）

1.03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10议案名称：转股价格调整的原则及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8,320

比例（%）

98.9664

反对

票数

2,037,000

比例（%）

1.03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11议案名称：赎回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8,320

比例（%）

98.9664

反对

票数

2,037,000

比例（%）

1.03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12议案名称：回售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8,320

比例（%）

98.9664

反对

票数

2,037,000

比例（%）

1.03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13议案名称：还本付息期限、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8,320

比例（%）

98.9664

反对

票数

2,037,000

比例（%）

1.03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14议案名称：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8,320

比例（%）

98.9664

反对

票数

2,037,000

比例（%）

1.03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15议案名称：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8,320

比例（%）

98.9664

反对

票数

2,037,000

比例（%）

1.03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16议案名称：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65,320

比例（%）

98.9750

反对

票数

2,020,000

比例（%）

1.025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17议案名称：评级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8,320

比例（%）

98.9664

反对

票数

2,037,000

比例（%）

1.03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18议案名称：担保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8,320

比例（%）

98.9664

反对

票数

2,037,000

比例（%）

1.03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19议案名称：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95,048,320 98.9664 2,037,000 1.0336 0 0.0000

2.20议案名称：本次可转债方案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8,320

比例（%）

98.9664

反对

票数

2,037,000

比例（%）

1.03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8,320

比例（%）

98.9664

反对

票数

2,037,000

比例（%）

1.03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8,320

比例（%）

98.9664

反对

票数

2,037,000

比例（%）

1.03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8,320

比例（%）

98.9664

反对

票数

2,037,000

比例（%）

1.03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9,520

比例（%）

98.9670

反对

票数

2,035,800

比例（%）

1.033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及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鉴证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9,520

比例（%）

98.9670

反对

票数

2,035,800

比例（%）

1.033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填补措

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8,320

比例（%）

98.9664

反对

票数

2,037,000

比例（%）

1.03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52,420

比例（%）

98.9685

反对

票数

2,032,900

比例（%）

1.031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8,320

比例（%）

98.9664

反对

票数

2,037,000

比例（%）

1.03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8,320

比例（%）

98.9664

反对

票数

2,037,000

比例（%）

1.03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049,520

比例（%）

98.9670

反对

票数

2,035,800

比例（%）

1.033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4,968,577

比例（%）

98.9259

反对

票数

2,116,743

比例（%）

1.074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4,968,577

比例（%）

98.9259

反对

票数

2,116,743

比例（%）

1.074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本次发行的证券类型

发行规模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募集资金存管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债券期限

票面利率

转股期限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转股价格调整的原则及方式

赎回条款

回售条款

还本付息期限、方式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评级情况

担保事项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可转债方案的有效期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
议案》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
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及净资产
收益率和每股收益鉴证报告的议
案》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制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
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
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7,031,300

47,031,300

47,031,200

47,031,300

47,031,300

47,031,300

47,031,300

47,031,300

47,031,300

47,031,300

47,031,300

47,031,300

47,031,300

47,031,300

47,031,300

47,031,300

47,048,300

47,031,300

47,031,300

47,031,300

47,031,300

47,031,300

47,031,300

47,031,300

47,032,500

47,032,500

47,031,300

47,035,400

47,031,300

47,031,300

47,032,500

比例（%）

95.8486

95.8486

95.8484

95.8486

95.8486

95.8486

95.8486

95.8486

95.8486

95.8486

95.8486

95.8486

95.8486

95.8486

95.8486

95.8486

95.8832

95.8486

95.8486

95.8486

95.8486

95.8486

95.8486

95.8486

95.8510

95.8510

95.8486

95.8569

95.8486

95.8486

95.8510

反对

票数

2,037,000

2,037,000

2,037,100

2,037,000

2,037,000

2,037,000

2,037,000

2,037,000

2,037,000

2,037,000

2,037,000

2,037,000

2,037,000

2,037,000

2,037,000

2,037,000

2,020,000

2,037,000

2,037,000

2,037,000

2,037,000

2,037,000

2,037,000

2,037,000

2,035,800

2,035,800

2,037,000

2,032,900

2,037,000

2,037,000

2,035,800

比例（%）

4.1514

4.1514

4.1516

4.1514

4.1514

4.1514

4.1514

4.1514

4.1514

4.1514

4.1514

4.1514

4.1514

4.1514

4.1514

4.1514

4.1168

4.1514

4.1514

4.1514

4.1514

4.1514

4.1514

4.1514

4.1490

4.1490

4.1514

4.1431

4.1514

4.1514

4.1490

弃权

票
数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12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即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家军、严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365 证券简称：水星家纺 公告编号：2023-064

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股票代码：002269 股票简称：美邦服饰 编号：2023-070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出售部分房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扩大全域业务发展，为供应链投

入做流动性资金准备，通过盘活资产的方式持续压缩负债，综合交易条件等因素后，拟以现金
交易方式向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出售公司所持有的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东大街万
达新天地1-10101号商铺，经双方协商最终确定交易价格为4000万元。

公司于2023年12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部分
房产的议案》。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第十二条规定：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
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同期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超过五千万元人民币；

（三）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
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超过五千万元人民币。”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第十四条规定：“（二）购买的资产
为非股权资产的，其资产总额以该资产的账面值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
以相关资产与负债的账面值差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
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该资产的账面值、相关资产与负债账面值的差额为准；该非
股权资产不涉及负债的，不适用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资产净额标准”。

公司本次出售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不涉及负债事项，故不适用于“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50%以
上，且超过五千万元人民币”的资产净额标准。依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鄞县大道西段2号
主要办公地点：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鄞县大道西段2号
法定代表人：李如成
注册资本：28,000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261028176X3
主营业务：服装服饰批发；服饰制造；服装制造；服装服饰零售；皮革制品制造；皮革制品

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针纺织品销售；
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专业设计服务；服饰研发；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洗烫服务；洗染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进出口代理；货
物进出口；文具制造；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日用杂品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
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服饰、皮革制品、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及家用纺织品的生产和销售；服
饰设计；服饰技术、信息咨询服务、服饰干洗服务；普通货物运输；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务；服
饰、皮革制品批发、零售；服饰、皮革制品进出口；文具的制造、加工；日用杂品批发、零售；日用
口罩（非医用）销售以及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或无需经营许可的项目
和未列入地方产业发展负面清单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主要股东：雅戈尔服装控股有限公司、新马服装国际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李如成
最近一年（截止2022年12月31日）总资产：1,126,671.48万元，净资产：242,757.31万元,总

负债883,914.17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479,586.62万元，净利润：8,378.87万元。
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资信情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

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与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不存在关系，亦不存在
其他可能导致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所持有的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大差市十字西南角 1幢 10101

室，房屋建筑面积为457.26平方米。
2、交易标的历史沿革
公司于2012年购得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大差市十字西南角1幢10101室，购得上述交易

标的后主要作为自有品牌直营店铺运营。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甲方（卖方）：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买方）：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大差市十字西南角 1幢 10101室，房屋建筑面积为

457.26平方米。
3、转让价款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成交总价为4000万元，房屋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

自承担。完成过户及房屋交付后7个工作日内收到全部出售款。
4、房屋交付时，甲方保证包括但不限于供水、供电、下水管道、电话和宽带等相关配套设

施能够正常使用。房屋相关的水、电、电信网络等设施完整可靠，物业费已经结清。
5、产权过户：甲方保证在本合同签署生效后的两个月内办理完毕不动产转移登记事宜。
6、生效与管辖：本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二份，经双方盖章后生效，在履行中如发生争

议，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房屋所在地法院管辖。
五、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债务重组等情况，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等情形，出售资产所得

款项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扩大公司全域业务发展，为供应链投入做流动性资金准备，另通过盘活

资产的方式持续压缩负债,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影响，最终数据以公司年
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房屋买卖合同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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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前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董

事发出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23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
800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胡佳佳、林晓东、徐成
明、游君源、张纯、袁敏、陆敬波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胡佳佳女士主持，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出售部分房产的议案》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部分房产的议案》，同意

公司以4000万元现金交易方式向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出售公司所持有的位于陕西省西
安市碑林区东大街万达新天地1-10101号商铺。具体内容详情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关于公司
拟出售部分房产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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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
上海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公司董事长、总裁胡佳佳女士于
2023年12月2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证监局”）下发的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分别为《关于对上海美邦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
定》（沪证监决[2023]369号）、《关于对胡佳佳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沪证监决[2023]370
号），以下合称“《警示函》”。

一、《警示函》内容
1、《关于对上海美邦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内容如下：

“上海美邦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经查，你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1787408)于 2018 年 5月起至 2019 年 12

月为资金压力较大的新加盟商提供财务资助,用于支付其店铺租金和装修投入，日最高余额为
2.28 亿元，占发生时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14%。截至2023年9月30日未收回余
额为 4,399.85万元。公司上述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行为未履行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直到
2023 年7月4日才以临时公告的形式予以披露

你公司上述行为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
订)》第 7.4.3 条的规定，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40 号 ) 第二条
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第三项
的规定，现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2、《关于对胡佳佳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内容如下：
“胡佳佳:
经查，上海美邦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1787408)

于2018年5月起至2019年12月为资金压力较大的新加盟商提供财务资助,用于支付其店铺租
金和装修投入，日最高余额为 2.28 亿元。截至 2023 年9月30日未收回余额为 4,399.85 万
元。公司上述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行为未履行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直到 2023 年7月4日
才以临时公告的形式予以披露。

公司上述行为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弓 (2015 年修
订)》第 7.4.3条的规定，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40号)第二条第一
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

你自2016年11月30日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裁，对公司上述事项负有主要责任，违反了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
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五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现对你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说明
收到上述《警示函》后，公司及相关人员高度重视《警示函》中指出的问题，将充分吸取教

训，切实加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对《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学习，持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
生。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持续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切实维护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公司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要求
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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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
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2023年12月26日，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服投资”）

持有公司857,463,3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13%，本次拍卖股份为华服投资持有公司的1750
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7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公司1,082,463,359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43.08%，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数量为 52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7%。

2、如本次司法拍卖成功，华服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仍持有公司1,064,963,359股，占公司
总股本42.39%，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3、目前该拍卖事项处于拍卖阶段，后续还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
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邦服饰”）于近日通过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所持公司1,750万股股票
将被司法拍卖，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1、本次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华服
投资

华服
投资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是

本次拍卖
数量（股）

10,000,
000

7,500,000

占 其 及 一
致 行 动 人
所 持 股 份

比例

0.92%

0.69%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0.40%

0.30%

起拍价（元）

16,500,000

12,375,000

是否为
限售股

否

否

拍卖时间

2024 年 1 月
22 日 10 时起
至 2024 年 1
月 25 日 10 时
止（延 时 除

外）

2024 年 1 月
26 日 10 时起
至 2024 年 1
月 29 日 10 时
止（延 时 除

外）

拍卖平台

淘宝司
法 拍

卖
网 络

平
台

淘宝司
法 拍

卖
网 络

平
台

拍卖人

上海市第
一中级人
民法院

上海市第
一中级人
民法院

2、拍卖公告的主要内容
详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sf-item.taobao.

com）上公示的相关信息。
二、风险提示及对公司影响
1、目前该拍卖事项处于拍卖阶段，后续还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

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拍卖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等产生影响，如本次司法拍卖成功，华服投资及其一
致行动人仍持有公司1,064,963,359股，占公司总股本42.39%，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3、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华服投资所持公司的5200万股被司法冻结，占公司总股
本的2.07%。

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为，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688261 证券简称：东微半导 公告编号：2023-054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微半导”或“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于2023年12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本次监事会会
议豁免通知时限要求，会议通知于2023年12月25日以电话方式通知各位监事。本次会议由
全体监事共同推举监事刘伟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
会议的全体监事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选举刘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东微半导

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5）。

特此公告。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261 证券简称：东微半导 公告编号：2023-055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微半导”）于2023年12月25日召开

了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以

及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并与公司于2023年12月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以及第二届监事会，自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公司于2023年12月2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

首席技术官的议案》《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及《关于选

举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选举情况

2023年 12月 25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

制的方式选举龚轶先生、王鹏飞先生、卢万松先生、金光杰先生、方伟先生、李麟女士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黄清华先生、毕嘉露女士、卢红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由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上述 6名非独立董事和 3名独立董事组

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46）。

（二）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情况

2023年12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二届董

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龚轶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选举情况

2023年12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二届董

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分别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具体成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委员会名称 委员会成员

1

2

3

4

战略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龚轶（主任委员）、王鹏飞、卢万松

黄清华（主任委员）、毕嘉露、龚轶

毕嘉露（主任委员）、卢红亮、王鹏飞

黄清华（主任委员）、毕嘉露、金光杰

其中，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

数以上并担任主任委员，且审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黄清华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审计委员会

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

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均自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第二届监事会监事选举情况

2023年 12月 25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

制的方式选举赵振强先生、顾海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并与公司于

2023年12月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刘伟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任期自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46）、《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9）。

（二）第二届监事会主席选举情况

2023年12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二届监

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刘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公司于2023年12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

议案》《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首席技术官的议案》《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

案》《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龚轶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卢万松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王鹏飞先生为公司首席技术官，聘任谢长勇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

人，聘任李麟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均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谢长勇先生的个人简历详见附件。龚轶先生、卢万松先生、王鹏飞先生、李麟女士的个人

简历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东微

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6）。公司聘任

的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董事会秘

书李麟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

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董事、监事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吴昆红先生不再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郭龙华先生不再担任

公司独立董事；李程晟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上述届满离任人员在

任 职 期 间 为 公 司 发 展 所 做 出 的 贡 献 表 示 衷 心 的 感 谢 ！

五、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12-62668198
电子邮箱：enquiry@orientalsemi.com
联系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东长路88号2.5产业园三期N2栋5层

特此公告。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7日

附件：财务负责人简历

谢长勇先生，1981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本科毕业于安徽

工业大学。2005年 5月至 2007年 5月，担任昆山中扬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财务部税务/成本专

员；2008年6月至2011年2月，担任基伊埃冷冻技术（苏州）有限公司财务部财务主管；2011年

3月至2016年7月，担任苏州星创弘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财务经理；2016年7月至2017
年5月，担任苏州创易技研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财务经理；2017年11月至2019年7月，担任苏

州慧工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财务总监；2020年8月加入东微有限，担任财务经理；2020
年11月至今，担任东微半导财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谢长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谢长勇先生不存在

《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

处罚或交易所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